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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三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上午

１０

时在长沙以现场会议和电话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董事七名，实际

参加表决董事七名，公司全体监事、公司副总裁孙昌军先生、总裁助理兼董事会秘书（代）申柯先生列席了

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系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挂牌上

市（以下简称“本次

Ｈ

股发行上市”）的工作安排，依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规则》的相关要求而

召开的程序性会议，其主要目的是由董事对此前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批准的本次

Ｈ

股发行上市的相关事项的进一步确认，对相关文件进行批准并对本次

Ｈ

股发行上市的下一步具体工作作

出安排。 其主要内容包括：

１

、对计划进行的全球发售（包括国际配售、香港公开发售）及香港上市等相关事项及最后阶段的安排

进行批准和确认；

２

、批准和确认提交的决议文件草稿及为本次

Ｈ

股发行上市而将采取的相关行动；

３

、委任与本次

Ｈ

股发行上市相关的中介机构；

４

、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和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所作的授权，

确认公司董事长詹纯新先生以及董事长所授权之人士有权就本次

Ｈ

股发行上市批准和签署相关文件及采

取相关行动。

特此公告。

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年十二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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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同向大幅上升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变动

＊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

约

４

，

３００－４

，

５００

百万元

２

，

４４７

百万元

增长约

７５．７％

—

８３．９％

＊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８８１５

元

－０．９２２５

元

１．４６２６

元

－

★

注

１

：

２００９

年基本每股收益按总股本

１

，

６７３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计算；如按照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分配股票股

利后的股本数计算，则

２００９

年基本每股收益为

０．５９

元。

★

注

２

：

２０１０

年基本每股收益按公司目前总股本加权平均计算。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有关数据尚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市场需求增加，主营产品协同效应显著，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提升。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经营情况将于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投资者关注。

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年十二月二日

股票简称：中兴商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１５

公告编号：

ＺＸＳＹ２０１０－３３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

价

减持股数

（万股）

减持比例

（

％

）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ＳＨＯＰＷＥＬ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１３．７６

元

３８０．００００ １．３６

其它方式

合 计

１３．７６

元

３８０．００００ １．３６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ＳＨＯＰＷＥＬ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减持本公司股份

１

，

３９０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４．９８％

。

１１

月

１８

日披露《股东减持股份公告》和《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后，至今累计

减持本公司股份

３８０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１．３６％

。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

）

股数（万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

）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ＳＨＯＰＷＥＬ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合计持有股份

１

，

７６７．７１１１ ６．３３ １

，

３８７．７１１１ ４．９７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１

，

７６７．７１１１ ６．３３ １

，

３８７．７１１１ ４．９７

有限售条件股份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是否违反了《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

是

∨

否

本次减持未存在违规情况，其间任意

３０

天（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数量均未超过

１％

。

２

、本减持是否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及其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收购报

告书》等文件中所做出的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

是

□

否

三、备查文件

１

、相关股东减持情况说明。

特此公告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年十二月二日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中兴

－

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中兴商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１５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Ｓｈｏｐｗｅｌ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注册地址： 毛里求斯

通讯地址：香港金融街

８

号国际金融中心二期

６７０３

室

联系电话：

＋８５２ ２５３６ ６１８３

签署日期：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声 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 “《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及

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制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中兴

－

沈阳商业大厦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商业”）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

或减少其在中兴商业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

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股东持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

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Ｓｈｏｐｗｅｌ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中兴商业 指 中兴

－

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基本情况

名 称：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Ｓｈｏｐｗｅｌ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注 册 地：毛里求斯

授权代表：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Ｊ． Ｃｕｒｔ／ Ｔａｒａ Ｏ

’

Ｎｅｉｌｌ

注册资本：

２０

，

１００

美元

注册号码：

５８６０２ Ｃ２／ＧＢＬ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投资控股

经营期限：长期

通讯地址：香港金融街

８

号国际金融中心二期

６７０３

室

电 话：

＋８５２ ２５３６６１８３

传 真：

＋８５２ ２５２１３８６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现有五名董事，无其他高管人员，该五名董事的简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居留权 任职情况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Ｊ． Ｃｕｒｔ

男 美国 美国 无 董事

Ｇｙａｎｅｓｈｗａｒｎａｔｈ Ｇｏｗｒｅａ

男 毛里求斯 毛里求斯 无 董事

Ｓｔｅｖｅｎ Ｒｏｂｅｒｔ Ｆｌｙｎｎ

男 英国 毛里求斯 英国 董事

Ｔａｒａ Ｅ． Ｏ

’

Ｎｅｉｌｌ

女 美国 美国 无 董事

Ｓｈａｒｍｉｌａ Ｂａｉｃｈｏｏ

女 毛里求斯 毛里求斯 无 董事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或控制其他中国境内、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股份。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东的相关信息

名 称：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注 册 地：英属维尔京群岛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持股比例：

１００％

经营范围：投资控股

经营期限：长期

通讯地址：香港金融街

８

号国际金融中心二期

６７０３

室

电 话：

＋８５２ ２５３６６１８３

传 真：

＋８５２ ２５２１３８６９

第二节 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中兴商业股份是基于实现财务投资回报的需求而作出的商业行为。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将根据证券市场整体状况并结合中兴商业的运营和发展状况及其股票价格情况

等决定是否继续减持中兴商业的股份。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中兴商业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中兴商业

１７

，

６７７

，

１１１

股， 占中兴商业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６．３４％

，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共计持有中兴商业股份计

１３

，

８７７

，

１１１

股，占其股份总额的

４．９７％

，

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截止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将其持有的中兴商业

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流通股股份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出售， 占中兴商业总股本的

１．３６％

。 还剩余持有中兴商业流通股股份为

１３

，

８７７

，

１１１

股，占中兴商业总股本的

４．９７％

。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因上述减持行为导致其持有中兴商业股份的比例低于

５％

。

其中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交易时间 交易数量（股） 交易比例 交易方式 交易价格区间（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６％

大宗交易

１３．７６

另外，于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已经减持中兴商业

１９．９６％

股份并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公告。

三、变动股份的权利受限制的情况

截止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中兴商业股份共计

１３

，

８７７

，

１１１

股，无设立股

份权利限制情况。

四、本次权益变动后上市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中兴商业的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化，仍为沈阳中兴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第四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一、买入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没有买入中兴商业股票的情况。

二、卖出情况

序号 交易时间 交易数量（股） 交易比例 交易方式 交易价格区间（元）

１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９

日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３０％

大宗交易

１３．４８

２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０．６８％

大宗交易

１４．０５

３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５０

，

３００ ０．０２％

集中竞价

１６．３３

４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１３

，

９５０

，

０００ ５．００％

大宗交易

１４．６０

５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

１３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４．９８％

大宗交易

１４．０４

６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１３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４．９８％

大宗交易

１３．４１

７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６％

大宗交易

１３．７６

上述第

１－３

项交易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公告，第

４

项交易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公告，第

５

项交

易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公告，第

６

项交易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公告。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情况进行了如实披露， 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

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授权代表：（签名）

二〇一〇年 月 日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注册证明及其中文翻译件；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

（三）中国证监会或深交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中兴

－

沈阳商业大厦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

地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北

街

８６

号

股票简称 中兴商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１５

信息披露义务

人名称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Ｓｈｏｐｗｅｌ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信息披露义务

人注册地

毛里求斯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但持股人发生变

化

□

有无一致行动

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

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

１７

，

６７７

，

１１１

股 持股比例：

６．３４％

本次权益变动

后， 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 变动比例： —

１．３６％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为

１３

，

８７７

，

１１１

股，持股比例为

４．９７％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拟于未

来

１２

个月内

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将根据证券市场整体状况并结合中兴商业的运营

和发展状况及其股票价格情况等决定是否继续减持中兴商业的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

人在此前

６

个

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

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

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

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未解

除公司为其负

债 提 供 的 担

保， 或者损害

公司利益的其

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

是否需取得批

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

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

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日期：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８２

证券简称：华联股份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６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

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

占总股本比

例

北京世纪国光科

贸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０．３．１９

—

２０１０．１２．１ ５

，

０６０

，

１００ １．０２％

大宗交易 —

０ ０

其它方式 —

０ ０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

占总股本

比例

北京世纪国光

科贸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２８

，

５２８

，

０１５ ５．７８％ ２３

，

４６７

，

９１５ ４．７５％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８

，

５２８

，

０１５ ５．７８％ ２３

，

４６７

，

９１５ ４．７５％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是否违反了《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

是

√

否

北京世纪国光科贸有限公司自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８

日发布减持本公司股份公告，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

止，合计减持数量超过

１％

，其间任意

３０

天减持数量均未超过

１％

。

２

、本减持是否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及其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收购

报告书》等文件中所做出的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

是

□

否

三、备查文件

１

、相关股东减持情况说明；

２．

《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４

证券简称：国恒铁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５３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１１

月

２３

日以专人通知或邮件的方式发出。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７

人（含

独立董事

３

人），实际参与表决

７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刘正浩、郭魁元、宋金球、董莉、赫国胜、孙坤、杨德勇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正浩

主持，经会议讨论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西通恒实业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按照《关于江西通恒实业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拟将持有的江西通恒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通恒实业”）

９０％

的股权以人民币壹亿零壹佰零玖万壹仟肆佰元整（

￥１０１

，

０９１

，

４００．００

）的价格转让给赣

商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该股权转让价格是依据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磊审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２５４

号《江西通恒实业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中的净资产值确定，转让该项股权后公司不再持有通恒实业股

权。

本次交易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同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赞同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因公司董事会成员调整，对董事会所属各专门委员会成员进行调整。

１

、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孙坤；委员：郭魁元、杨德勇

２

、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杨德勇；委员：刘正浩、赫国胜

３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赫国胜；委员：郭魁元、孙坤

４

、战略发展委员会

主任委员：刘正浩；委员：宋金球、孙坤

表决结果：赞同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４

证券简称：国恒铁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５４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转让江西通恒实业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交易概述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恒铁路”或“本公司”）与赣商联合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赣商联合”）签署了《关于江西通恒实业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按照协议，本公司将持有的江西通恒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恒实业”）

９０％

股权以人民币壹亿零壹

佰零玖万壹仟肆佰元整（

￥１０１

，

０９１

，

４００．００

）的价格转让给赣商联合。 转让该项股权后公司不再持有通恒实

业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西通恒实业有限公司之

股份转让协议》。 本次交易尚须提交国恒铁路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１

、赣商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中山北一路

９

号五楼

５１６

室

法定代表人：邓凯文

注册资本：

３．５

亿元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４

日

注册号：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９５４３４

税务登记证：国（地）税沪字

３１０１０９６８５４５６１３０

号

主营业务：实业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仓储，

自有设备租赁，金属矿产产品销售，从事能源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企业经

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赣商联合的股东为上海凯天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１９％

）、上海恒锦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１５％

）、

上海凯喧经贸有限公司（持股

１５％

）、江西广辰实业有限公司（持股

１５％

）、上海吉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

股

１０％

）、上海利丰物流有限公司（持股

１０％

）、江西国昌置业有限公司（持股

１０％

）、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

司（持股

５％

）、赣州市浩鑫矿业贸易有限公司（持股

１％

）。赣商联合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关

联关系。

２

、赣商联合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赣商联合致力于打造具有市场化、国际化的投资管理型公司。 近三年积极开展投资项目的行业分析和

市场竞争力分析，投资了一批优质、具有较大升值潜力的项目，实现了可观收益。

２０１０

年

１

—

８

月实现净利

润约

５２６．６２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总资产约

４．４５

亿元，净资产约

１．１３

亿元。

３

、赣商联合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等方面是分开的，具有独立完整的

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在债权债务方面，截至本公告日，不存在占用本公司资金的情况。

４

、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会计报表主要数据（均已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６０

，

９０２

，

１５１．５７ ４４５

，

０９７

，

３０４．６６

流动负债总额

６５

，

９０２

，

８０７．００ ９４

，

８３１

，

７９４．７４

负债总额

６５

，

９０２

，

８０７．００ ９４

，

８３１

，

７９４．７４

所有者权益

９４

，

９９９

，

３４４．５７ ３５０

，

２６５

，

５０９．９２

２００９

年

１

—

１２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

—

８

月

投资收益

０ ８

，

３３３

，

３３３．３３

营业利润

－５

，

０００

，

６５５．４３ ５

，

７４９

，

１１４．０９

净利润

－５

，

０００

，

６５５．４３ ５

，

２６６

，

１６５．３５

５

、最近五年，赣商联合股份有限公司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的情况，未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

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事项。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江西通恒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

４３２

号

２１２

室

法定代表人：廖志刚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

亿元

注册号：

３６０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２１１７

税务登记证：赣国

３６０１０２７２３９０６５７８

号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２２

日

经营范围：废旧物资回收（含有、黑色金属），信息服务，国内贸易。

股东持股情况：国恒铁路持有

９０％

股权，廖志刚持有

１０％

股权。 廖志刚放弃优先受让权。

通恒实业的股权不存在担保、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未有涉及通恒实业的诉讼、仲裁

或司法强制执行及其他重大争议事项。

２

、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会计报表主要数据（均已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７８

，

４７５

，

１９５．９９ ３１０

，

８３５

，

４６８．９６

其中：货币资金

１５

，

６６９

，

８７１．７８ ８５

，

２４３

，

６４９．３７

预付账款

５３

，

９４６

，

８４８．６９ １２７

，

９２０

，

４０２．１８

其他应收款

７

，

８７６

，

９１０．１９ ９６

，

９５７

，

７３２．０３

负债总额

３７

，

２９１

，

７５１．２６ １９８

，

５１１

，

７１７．１７

其中： 短期借款

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应付票据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所有者权益

４１

，

１８３

，

４４４．７３ １１２

，

３２３

，

７５１．７９

２００９

年

１

—

１２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

—

９

月

营业收入

９４

，

４８６

，

２５６．４５ ８１５

，

０９２

，

９２１．５８

营业利润

９

，

４０２

，

７１５．８０ －３

，

６７３

，

３９０．７２

净利润

７

，

０５２

，

０３６．８５ －３

，

８５９

，

６９２．９４

通恒实业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资产负债率为：

６３．８６％

。

３

、 截至本公告日， 通恒实业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申请的人民币叁仟万元整（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流动资金贷款及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申请人民币壹亿元整（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银行承兑汇票（

５０％

保证金），已全部结清，国恒铁路对其承担的连带责任担保已全部解除，

董事会认为国恒铁路对其不再存在任何未解除的风险。

４

、通恒实业不存在对上市公司国恒铁路及其子公司的资金占用。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一）《关于江西通恒实业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转让方及受让方：股权转让方：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受让方：赣商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国恒铁路将其持有的通恒实业

９０％

股权转让给赣商联合。

２

、交易价格确定方法：国恒铁路与赣商联合均同意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审计基准日，以具有证券、

期货从业资格的中磊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中磊审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２５４

号《江西通恒实业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的实际净资产为准， 由赣商联合向国恒铁路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壹亿零壹佰零玖万壹仟肆佰元整

（

￥１０１

，

０９１

，

４００．００

）。

３

、协议生效的先决条件：本协议由国恒铁路和赣商联合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并

经本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本协议方可生效。

４

、转让方合法持有目标股份，且目标股份上未设定任何担保权益及其他第三者权益；如因转让方的债

务而导致第三人对其目标股份获得或行使追索权，转让方应在该等情形发生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消除

该等追索或威胁，给受让方造成损失的，转让方在接到受让方索赔通知后三十个工作日内以现金足额给予

受让方补偿。

（二）定价情况

国恒铁路和赣商联合均同意股份转让价格按照通恒实业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值确定。

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出具的《江西通恒实业有

限公司审计报告》（中磊审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２５４

号）显示：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通恒实业经审计的净资产值

为

１１２

，

３２３

，

７５１．７９

元。 因此，通恒实业

９０％

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壹亿零壹佰零玖万壹仟肆佰元整

（

￥１０１

，

０９１

，

４００．００

元）。

五、涉及转让资产的其他安排

１

、赣商联合及国恒铁路应当自行或者促使通恒实业，向江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所有必要的文件

和说明，将目标股份过户至赣商联合名下。

２

、通恒实业自审计基准日起至股权过户日止所形成的损益，全部归受让方拥有或承担。

３

、股权转让过程中，过户所需缴纳的各种税费费用（包含有关部门向协议两方分别收取的所有税费）

均由两方各自负担和缴纳。

六、转让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３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西通恒实业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及《关于对江西通恒实业有

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本公司以人民币贰仟肆佰柒拾壹万零陆拾陆元捌角四分（

￥２４

，

７１０

，

０６６．８４

）的价格收

购通恒实业

６０％

的股权并同时对其增资

７

，

５００

万元。 （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５

日及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０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

本公司基于通恒实业在江西区域市场良好的市场经营能力而对其进行股权收购及增资，但通恒实业

在后续期间的经营收益远未达到我公司的预期。 为了促进整个公司的结构优化，本公司决定转让通恒实

业股权，以便回收资金投资其他优质资产。

本公司与交易对手赣商联合进行了充分的协商和沟通， 同时对其转让款的支付能力及以往的资信状

况也进行了详细的尽职调查。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赣商联合拥有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能力，本次交易的款项

回收不存在风险。

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为

１０１

，

０９１

，

４００．００

元，本次交易产生的利润为

２０９．８９

万元。 该股权转让的交易

价格客观、公允且合理，符合本公司的现实利益及股东的长远利益。

七、独立董事意见简介

独立董事认为：

１

、此项交易切实可行，充分吸取了多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确保了上市公司利益最大化及产业调整的目

标，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的利益；

２

、本公司转让通恒实业

９０％

股权的定价是依据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出具的中磊审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２５４

号《江西通恒实业有限公司审计报告》的净资产值确定。 我们认为本次

交易定价依据充分，交易价格合理，体现了交易的公允性；

３

、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在审计过程中充分保持了独立性，完全胜任审计机构的职能。

八、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关于江西通恒实业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２

、《江西通恒实业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中磊审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２５４

号）；

３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一日

证券简称：国恒铁路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５５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恒铁路”或“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到会董事

７

人，实到会董事

７

人（含独立董事

３

人）。会议由董事长刘

正浩主持，会议决定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分。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４

、会议地点：天津市南开区华苑产业园区榕苑路

１

号鑫茂天财酒店

Ａ

座

８

层

５

、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会议投票形式。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江西通恒实业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按照《关于江西通恒实业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拟将持有的江西通恒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通恒实业”）

９０％

的股权以人民币壹亿零壹佰零玖万壹仟肆佰元整（

￥１０１

，

０９１

，

４００．００

）的价格转让给赣

商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该股权转让价格是依据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磊审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２５４

号《江西通恒实业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中的净资产值确定，转让该项股权后公司不再持有通恒实业股

权。

三、出席会议对象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下午股票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全体股东；

２

、本公司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３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４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能证明法人代表资格的有效证件或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出

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

２

）个人股东应持有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授权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代理人身份证、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及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９

：

３０

――

１６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４．

出席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等

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五、其他

１

、会期一天，参会股东费用自理。

２

、联系人：卢佳 韦振清

３

、咨询电话：

０２２－５８３９６８２６

４

、传真：

０２２－５８３９６８１１

六、备查文件

１

、相关董事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一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股东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参加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委托权限为： 。

股东帐号：

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０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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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S*ST恒立 证券代码：000622� � � � � � 公告编号： 2010-40

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恢复上市工作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真实有效、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07

年

4

月

28

日公布 《

2006

年年度报告》，

2007

年

5

月

11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公司

股票恢复上市的申请及材料，

2007

年

5

月

17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部函

[2007]

第

20

号《关于同意受

理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恢复股票上市申请的函》，深圳证券交易所已于

2007

年

5

月

18

日正式

受理本公司关于恢复股票上市的申请。

2007

年

6

月初，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函，要求公司及恢复上市保荐代表人就公司赢利能力的

持续性、稳定性进一步提供补充分析材料。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6

年修订本）

14.2.13

条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在同意受理

本公司恢复上市申请后三十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核准本公司恢复上市申请的决定 （补充提供材料期间不

计入上述期限内）。

2008

年

6

月

30

日

,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未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

通过。

若在规定期限内本公司恢复上市申请未能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核准，本公司的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1 日

证券简称：S*ST恒立 证券代码：000622� � � � � � 公告编号： 2010-41

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股改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真实有效、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07

年

3

月

14

日在《证券时报》上发布了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公司于

2007

年

4

月

16

日召开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相关股东会议

,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

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以及公司董事会征集投票委托的程序等相关事宜，

符合有关股权分置改革的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会议审议议案未获得通过，本次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此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公司已刊登于

2007

年

4

月

17

日《证券时报》。

公司于

2007

年

12

月

28

日在《证券时报》上发布了第二次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2008

年

1

月

28

日公

司召开了股权分置改革的相关股东会议

,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以及公司董事会征集投票委托的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有关股权分置改革的法律法

规的规定；本次会议审议议案获得通过，本次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此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公司已刊

登于

2008

年

1

月

29

日《证券时报》。 有关股改的后续工作公司将及时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1 日

证券代码：000060� � � � � � � 证券简称：中金岭南 公告编号：2010－43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澳大利亚佩利亚有限公司

要约收购加拿大多伦多交易所上市公司

全球星矿业公司的进展公告（

2

）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澳洲控股子公司佩利亚有限公司（

"

佩利亚

"

）于

2010

年

10

月

26

日向加拿大上市公司全球星矿

业公司（

"

全球星

"

）发出了《要约通函》，启动了正式的要约收购。 请投资者参见本公司董事局于

2010

年

10

月

9

日及

2010

年

10

月

26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相

关公告内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规定，现将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1

、关于本次全球星收购项目，本公司已获得了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的《境外收购或竞标项目信息报

告确认函》（发改外资境外确字

[2010]32

号），项目的核准审批尚在进行中。

2

、

2010

年

12

月

1

日佩利亚宣布将要约收购全球星的有效期延长至

2010

年

12

月

10

日晚上

11

点

59

分（温哥华时间）。

3

、截至

2010

年

11

月

30

日下午

5

点（多伦多时间），已有

106,041,218

股全球星的普通股接受要约，占

全球星摊薄后总股本的

95.2%

。 最终接受要约的股数和占摊薄后总股本的比例以

2010

年

12

月

10

日晚上

11

点

59

分（温哥华时间）的数据为准。

公司将及时披露有关后续进展情况。

投资者通过以下网站查阅更多信息：

佩利亚公司网站

www.perilya.com.au

全球星公司网站

www.globestarmining.com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10 年 12 月 1 日


